一、服务需求
（一）公司综合能力及资质要求
1.公司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提供公司成立时间证明。
2.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书。
3.提供江浙沪三级医院驻场客户名单。
4..江浙沪设有维修配件仓库数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供备件清单。
（二）人员要求
1.驻场团队要求驻场工程师至少大专以上学历，符合医疗设备维修的相关专业；驻场人员≥ 6人。
2.维修工程师具备3年以上三乙及以上综合医院医疗设备维修及管理经验。
3.驻场人员团队中具备血透机维修培训证书人员≥1人；具备放射设备厂家维修技术培训证书人员≥1人。
4.驻场工程师构架相对稳定，对驻场工程师满意度不合格的，院方有权要求更换人员，如驻场人员调整更换需经院方同意，如有必要，院方有权要求增加驻场维修人员人数。
5.驻场人员能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及工作流程。
二、设备维修、维护工作要求
（一）维修配件：
1.对于已经列入维保范围的医疗设备的所有维修配件及易耗品（如球管、彩超探头等），提供的医疗设备配件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家规定含有证书的医疗设备配件（如血氧探头等）需提供对应的注册证书。
（二）维修时间要求：
1.无需更换配件的维修需在24小时内修复并正常使用；需更换配件的维修需在72小时内修复并正常使用。
2．对于已经列入维保范围的设备，由于使用年限过长、性能不稳定、无维修价值等因素需要报废的，可由使用科室提出，按相关流程审批。
（三）医疗设备预防性维护、巡检、质量控制
1.根据不同的设备类型制定相应的预防性维护计划并执行，根据浙江省医疗设备质控要求、等级医院评审规定对医疗设备进行保养并留存相关记录，具体为：制订并执行保养计划，影像类设备及生命支持类急救设备，每季度1次；其他设备每半年1次，每年保养、巡检并出具报告，按质控要求，提供大型设备每年保修档案。
2.设备定期巡检，按照医院规定每月巡检1次，认真检查每台设备，有问题的尽快解决，查找并排除安全隐患。
3.预防性维护及定期巡检完成率须达到100%。
4.根据浙江省医疗设备质控要求、等级医院评审规定定期对医疗设备进行性能检测并做好性能检测记录。
5.提供医疗设备校正相关性能检测设备（我院已具备并可用的除外）。
6.其他未尽事宜按照《三级综合医院评审实施标准（2022版）》中关于“医学装备管理”的评审标准要求执行。
三、设备管理软件：
[bookmark: _GoBack]提供一套满足于院方需求的医疗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四、医疗设备维修外包范围
以院方提供的医疗设备固定资产为基础，院方认为不需要维修外包的除外，院方因医疗设备报废、新增原因具体调整。


